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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审查意见书
法意 2026 第 062 号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

本所收到贵单位移交的《2026 年高丽营镇级道路重点区域和金马工

业区保洁服务项目合同》【甲方：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乙方：

北京顺丽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文稿后，指派律师，遵循合同审查的合

法性原则、完备性原则、规范性原则等基本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对该合同文稿进行了认真、审慎的审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出具如下审查意见：

一、法律依据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调

整。

二、合同性质、效力

1、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

俗，应属有效。

2、根据合同金额及性质，如合同需进行招投标程序的，请先进行招

投标程序。建议将协议中空白部分据实完善。

三、合同内容

1、协议内容包括各方责任、结算方式等条款，各方应按照合同严格

履行。

四、本所意见和声明

1、本所《审查意见书》所载事实来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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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陈述和贵单位提交的相关材料，若贵单位发现新的材料或者有修改

变更事宜，请及时与本所律师联系，本所将根据新的材料重新出具《审查

意见书》。

2、《审查意见书》所载明的事实系根据贵单位移交的合同作出，仅

作为贵单位修改合同条款的参考，贵单位有责任对合同作出独立的判断、

决策，非因本所律师错误地运用法律等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失，由贵单位自

行承担责任。

北京扬轩律师事务所

2026 年 3 月 24 日

附件：律师审查的合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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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2026 年高丽营镇级道路重点区域和金马

工业区保洁服务项目合同

二〇二六年 月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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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全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

乙方（全称）：北京顺丽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遵

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名称：2026 年高丽营镇级道路重点区域和金马工业区保洁服务项目

二、管护期限及范围

服务期限：本合同管护期限自 [ 年 月 日] 起至 [ 年 月 日] 止，

共计 [12] 个月。

管护范围：高丽营镇域内， 25 条镇级道路、6条区级公路及金马工业区 12 条道路

保洁。

三、合同价款总额 元（人民币）

大写 元。

四、管护内容与标准 ​
本项目需设置项目经理至少 1名，负责全面检查督导工作，主要问题的沟通等工

作。需要保洁人员不少于 61 名，每 1.2 公里安排 1名保洁人员进行作业。

（1）高丽营镇镇级道路清扫保洁范围

高丽营镇镇级道路清扫保洁范围

序号 道路名称 起点 终点 长度(KM)

1 高马路 天北路 北高路 1.5

2 张南路 荷兰花路 南郎中北路 2.2

3 荷兰花路 文河路 丽喜南苑北侧 1.8

4 文河路 顺沙路 天北路 4.7

5 高张路 顺沙路 火寺路 2.8

6 张西路 顺沙路 顺于路 1.6

7 东马北路 张西路 北远路 1.5

8 前裕路 顺沙路 桩考南路 2

9 北唐路 高白路 高唐路 0.7

10 府前街路 顺沙路 顺沙路 3.7

11 高唐路 顺于路 顺沙路 4

12 二八六村路 北高路 天北路 1.5

13 羊董路支线 顺沙路 天北路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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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高路 赵全营镇交界 顺沙路 3.1

15 董西路 后沙峪镇交界 裕安路 1.2

16 闫北路 天北路 高白路 2.1

17 鑫和路 火寺路 万万树小区东侧 0.7

18 喜知路 顺沙路 高张路 0.9

19 高天路 天北路 北高路 1.4

20 丽喜南苑、万万树 D 区西侧无名路 荷兰花路 河边无名路 0.5

21 万万树 D区南侧无名路 火寺路 喜知路 0.4

22 高仁路 府前街路 光华集团产业园南侧边界 0.3

23 高和路 高唐路 六环路北侧林地道路 1.5

24 南郎中北路 火寺路 恒兴西路 1.1

25 桩考南路 前裕路 裕安路 0.4

合计 42

（2）高丽营镇区级公路重点区域清扫保洁范围

序号 道路名称 起点 终点 区域 长度(公里）

1 顺沙路 北高路 高下路 道路两侧人行步道 4

2 顺沙路 张南路 天北路
顺沙路北侧及张喜庄

市场两侧人行步道
6.8

3 顺于路
东马各庄

村南口
火寺路 道路两侧人行步道 1.6

4 火寺路 文河路
北六环进

出口
道路两侧人行步道 4.3

5 天北路
北六环方

氏渠东桥

羊房村振

兴大街
道路两侧人行步道 1.2

6 高白路 顺沙路 府前街路 道路两侧人行步道 2

合计 19.9

（3）高丽营镇金马工业区清扫保洁范围

序号 道路名称 起点 终点 区域 长度(公里）

1 文工路 顺沙路 金恒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1.3

2 金恒街
超凡食品

公司
兴仁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4

3
工业区北

路
东马北路 京沈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1.8

4
工业区中

路

东马各庄

村东口
京沈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1.5

5
工业区南

路
顺于路 京沈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1.2

6 金益街 联盛路 吉安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7

7 联盛路 顺于路 金益街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4

8 达盛路 顺于路 金益街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4

9 兴定路 顺于路 金益街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e34975



10 兴天路
工业区北

路

工业区中

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4

11 兴仁路 金恒街
工业区南

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9

12 兴朝路
工业区北

路

工业区中

路
道路及两侧含人行步道 0.4

合计 9.8

五、工作标准

1、服务内容:

（1）道路清扫保洁工作；

（2）道路及两侧可视范围内白色污染的巡视捡拾工作；

（3）小广告清理工作；

（4）步道、路肩、边沟及树坑内的杂草清理工作；

（5）雨后积水清理工作；

（6）冬季扫雪铲冰工作；

（7）环境台账整治及节假日大型活动期间环境保障工作；

（8）镇政府安排的其他环境建设工作。

2、服务标准:

（1）项目经理岗位职责：

①对接甲方，全面掌握项目管理各类指示和信息；

②项目运营各类流程标准的制定；

③项目人员的岗位培训；

④项目运营标准实施与质量把控；

⑤项目运营管理调配、工具采购的筹划与监督实施。

（2）保洁人员岗位职责：

①工作时间为 6:30-10:00:13:30-17:00。

②人工配合机械清扫。避免扬尘，定时喷雾压尘、冲刷道路，路面见本色。路面废

弃物控制指标:果皮(片/500 米)≤3 片，纸、塑膜(片/500 平米)≤3片，烟蒂(个/500 平

米)<6 个，污水(处/500 平米)<1 处。每辆清扫车每天负责清理镇级道路至少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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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捡拾:对重点路段重点捡拾。路面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废弃物数量

不超过 5处/千米。道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目视白色污染≤5处/千米。

④小广告清理:小广告及时清理,100 米内不能超过 1处;涂刷小广告要与原色相同，

小广告撕揭彻底、不留印。

⑤步道及树坑内的杂草及时清理，路牙、步道砖杂草彻底清理，路肩杂草作业后高

度:5-6 月和 9-10 月为 5公分:7-8 月为 10 公分。

⑥夏季进行雨水清理，达到雨后无大面积积水。积水面积不能超过 3平米，在 2小

时内清理。

⑦冬季下雪时，按照顺义区扫雪铲冰工作方案，对清扫保洁道路进行扫雪铲冰工作。

六、考核内容与方式 ​

（一）考核指标​

（1）甲方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乙方未按照服务内容和标准作业，从而出现的各类环

境问题，每次扣除乙方 500 元；

（2）区级通报的环境问题事件和区级下发环境台账，经核实由乙方负责管护范围

内的，每宗由甲方扣除乙方 1000 元；

（3）市级通报的环境问题事件和区级下发环境台账，经核实由乙方负责管护范围

内的，每宗由甲方扣除乙方 3000 元；

（4）涉及环境问题便民电话举报件的，经核实由乙方负责管护范围内的，每件由

甲方扣除乙方 2000 元；

（5）镇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环境类的问题，确认是乙方的责任，

由甲方扣除乙方 3000 元。

（二）考核方式​

道路保洁服务质量监督检查有两种形式:一是甲方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二是通过市、区两级城乡环境建设系统下发的通报和问题台账。

考核人员：城乡建设办公室-环境工作组

七、管护费用及支付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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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护费用：明确管护费用金额 元（人民币）。​

（二）支付方式：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由甲方支付乙方 25%预付款，甲方按照

季度向乙方支付管护费用。在每季度结束后，甲方根据当季度的考核结果，扣除因考核

不达标应扣减的费用后，将剩余管护费用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因管护费用来源于财政拨款，因拨款不及时所造成的延迟支付，不视为甲方未能按

约定日期支付，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合同款项的具体支付时间由双方另行商定，每次实际付款前，乙方还需满足以下条

件，否则甲方有权不予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1） 乙方向甲方提供工作量确认单，

甲方对乙方的工作量进行审核，双方共同签字确认交付日期；（2）如需财政资金拨付的，

待财政资金到位且甲方履行完毕资金拨付审批程序后，乙方方可向甲方开具发票，由甲

方向乙方拨付资金；（3）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4）按照甲方内部支付

流程履行审批手续，符合规定后支付给乙方，进度款累计支付至项目金额的 70%后停止

支付，待项目全部完成且验收合格，由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项目结算评审后

支付余款。

八、双方权利与义务 ​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
1、确定直接与乙方联系的部门及领导。

2、提前 15—30 天向乙方提出服务项目和服务标准。

3、监督和检查乙方的工作，协助乙方管理服务人员和服务项目，发现问题及时与乙方沟通

和交流。

4、教育甲方人员尊重乙方的服务，为乙方的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5、甲方无权招聘和辞退乙方的服务人员、因乙方的服务项目和服务人员不能令甲方满意，

甲方须提前15 天向乙方提出改进意见或换人要求。

6、积极采纳乙方的合理化建议，协调乙方与甲方各部门的关系，配合乙方解决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和矛盾。

7、为乙方提供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等的消纳场所。

8、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各项服务费用。

9、所有乙方在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作业资料及工具、器械等，均有乙方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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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

保洁公司作业所需要的车辆、设备、工具、材料由保洁公司自行负责，保洁公司所

使用的清扫车辆必须是新能源车辆，保洁员所使用的电动车辆必须符合北京市环卫行业

合规的电动三轮车的工作标准，车辆按照北京市环卫车辆涂装设计方案统一进行涂装。

车辆的保险、上牌费用由保洁公司负担。

保洁公司作业使用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机动车或特种车辆的保洁员须持相应

的驾驶证进行上岗，保洁公司要进行核实审查，在作业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或违法违规

行为由保洁公司负责处理。

九、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条款的，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

任。

（2）合同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

任。甲方根据本合同规定终止合同的，乙方应返还所有已从甲方收到的价款、费用，并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返还上述款项的利息。

（3）甲乙双方需要调整项目内容和进度的，双方需要另行协商后签署补充合同。

（4）服务费用的支付受财政审批的影响，由此造成的支付延迟不视为甲方违约。

十、合同变更与解除 ​
1、合同变更

（1）本合同的任何修改、补充，均需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协议、双方盖章确认的函件）作出，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任何一方单方面作出的修改、口头约定或未采用书面形式的变更，均不产生

法律效力，对双方无约束力。

（3）若变更内容与本合同原条款不一致，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未变更部分，仍

按本合同原条款执行。

2、解除​

甲方原因：没有执行协议的能力；不能按协议规定支付费用。

乙方原因：不能胜任甲方安排的服务项目；管理混乱造成重大损失。

任何一方解除协议，应提前两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本合同即可解除，如未提前通知则

属违反合同约定，违约方必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即保洁员全年服务费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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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

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其他条款​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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